
2021年11月16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罗丹琳 版式总监：唐昉婷 新闻热线：0571-85310545 13857101115 9平安巷

法院公告
2021年11月16日

（2021）浙0502民初3388号
吴兴政贤小吃店：本院受理的（2021）浙0502民初

3388号原告上海利得利餐饮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与被
告吴兴政贤小吃店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
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
事判决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
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
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2609号

沈海章：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龙溪街道红发烟酒商
行与被告沈海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
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
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事项通知书、不履行裁
判法律后果告知书。判决如下：限被告沈海章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湖州龙溪街道红发烟酒商行货
款204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
费31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诉讼费870元，由被告沈海
章负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
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
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4710号

杭州哲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恒
华建设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哲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诉讼须知、廉政监
督表、裁判文书上网规定、诚信告知书等。原告诉请判令：
1.解除原、被告签订的建筑渣土承运合同；2.被告退还保证
金163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日期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
日内，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理，逾期举证将视为放弃举证
权利。本案组成合议庭审理，定于2022年2月10日下午
14点在安吉县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
案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02破36号

本院在(2015)金婺执民字第5212号执行案中,发现浙
江晨翔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
以清偿全部债务，于2021年10月18日裁定受理浙江晨翔精
工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于2021年11月3日指
定浙江一剑律师事务所担任该公司管理人,该公司管理人通
讯方式:金华市婺城区李渔路1018号环球商务大厦A座二楼;
邮政编码:321000；联系电话:13757993497方笋玉。

浙江晨翔精工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
管及财务负责人应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起15
日内向管理人或本院提交述职报告并提交财产状况说明、
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
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等相关材料。未在期限内提
交相关材料的,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浙江晨翔精工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1年
12月17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
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的证据材
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
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
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
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
序行使权利。浙江晨翔精工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12月27日9时于金华市婺城区人
民法院民四庭第一法庭(金华市人民西路755号求真巷5
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
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13284号

吴贤杰：本院受理原告胡金英为与被告吴贤杰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
(2021)浙0782民初13284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义乌市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上
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4民初6466号

李晓：本院受理原告吕新强与被告李晓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
诉讼提示、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诉请要求:1、判令
被告支付原告货款21780元及逾期利息损失;2、判令被告
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30日内。
开庭审理日期为2022年2月18日15:00,开庭地点在本院
第21审判庭(诉讼服务中心2楼)。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
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6773号

郭威：本院受理原告永康市醇恋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
郭威不当得利纠纷一案,由于被告郭威现下落不明,无法直
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
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民事裁定书、合议

庭成员组成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诉
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18341元
并支付该款自起诉之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2、本案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2022年2月21日
14时40分在本院第20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
将依法作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1151号

浙江索克化工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诸安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与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802民初1151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与被告于
2015年12月8日签订的《(300t/a合成肟特种催化材料生
产项目一期安装)工程合同》;二、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支付原告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款
1312995元及违约金(其中619096元自2016年6月16日
起按日0.02%计算至清偿之日止,其中693899元自2018
年5月10日起按日0.02%计算至清偿之日止)。案件受理
费13308.5元,由被告浙江索克化工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逾期强制执行。公告费560元,
由被告浙江索克化工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花园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4918号

孙德许：本院受理原告陈理增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1004民初4918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你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陈理增货款16000元并赔偿
利息损失（自2021年8月3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00元，
由你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81民初7237号

金成标：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军明与你方金成标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81民初7237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被告金成标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十日内偿还给原告陈军明借款52500元及自2021年7
月12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如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法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13元，公
告费560元，合计1673元，由被告金成标负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1）浙1081民初10712号

陈铃：本院受理原告徐海忠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证据、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15日内。本案定于二〇
二二年二月九日上午十时在温岭市人民法院本院第五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温岭市人民法院

浙 江 一 塑 新 材 料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现
决定启用全套新章，故将原有全套公章
（公 章 33090210037109、法 人 章 、合 同 章
33090210037112、发票专用章、财务专用章）
于2021年11月11日停用，特此声明。

浙江一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6日

公告

图说平安

雷厉风行强执行

连日来，天台县法院连续开展“秋实”专项执行行动。

图为执行干警将被执行人实施送拘。 通讯员 叶占峰 摄

严厉打击黄赌毒

近日，台州椒江警方对辖区内足浴店、酒吧、KTV等

场所进行检查，严厉打击“黄赌毒”违法犯罪。图为下陈

派出所民警在一家足浴店检查。 通讯员 何文斌 摄

消防演练进校园

近日，玉环市公安局干江派出所联合玉环消防大

队走进干江镇中心小学，举行消防知识培训和演练活

动，提升在校师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火灾逃生能力。

通讯员 陈黛 摄

短新闻 平安点滴

反诈小喇叭全覆盖

通讯员 张祺

本报讯 今年以来，桐乡市河山镇在企业、医院、

超市、银行、工地、菜市场、加油站及各村（社区）文化

礼堂等公众聚集区域放置小喇叭，每天两次播放反诈

知识。目前，全镇共计129个点位已放置反诈宣传小

喇叭，实现了全镇全覆盖。

该镇还针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村社干部、医生

老师、企业主、财务人员等人群开创了“四个一”模式，

即通过发放“一份测试卷、一份应知应会、一份承诺

书、一份宣传案例”，提升特定人群的防诈意识和

能力。

逮捕失联矫正对象

通讯员 何丹枫

本报讯 近日，嵊州市检察院在履职过程中发

现：社区矫正对象代某因在缓刑考验期内违反法律法

规，被提请撤销缓刑，执行原刑罚，但在提请撤销缓刑

期间，代某失联了，司法所多方联系仍无果。检察院

认为代某有逃跑的可能，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根

据社区矫正法相关规定，应当予以逮捕。

检察院随即向当地司法局、法院分别制发检察意

见书，建议司法局向法院对代某提请逮捕，建议法院

对代某决定逮捕。最终，法院对代某作出了逮捕

决定。

无证酒驾后悔莫及

通讯员 柳环环

本报讯 近日，平阳县昆阳一名庄姓驾驶员死里

逃生。躺在病床上，他悔不当初。

事发当天14点20分左右，庄某酒后驾驶，车子撞

上了路边石墩。因创伤性肠系膜血管破裂，庄某被紧

急转入ICU治疗。

民警调查发现，今年7月，庄某因醉酒驾驶被平湖

警方吊销了驾驶证。才过了3个多月，庄某竟又重蹈

覆辙，而且还是无证驾驶。这次，他不但撞伤了自己，

后续伤势恢复后还要面临拘留处罚，在此期间所有的

费用也需要他自己承担。

“红黄蓝”里话平安

通讯员 吴含程 本报记者 江胜忠

本报讯 走进金华市公安局金东分局岭下派出所，

红色的党旗迎风飘扬，金黄色的奖牌挂了满墙，身着藏蓝

制服的村警们忙进忙出，“红黄蓝”三种颜色相得益彰。

今年以来，岭下派出所辖区治安持续向好，基本实现了

“秩序好、发案少、社会稳定、群众满意”的平安目标。

“新时代公安队伍一定要聚焦创新求变，锻造实

干担当的过硬本领。”岭下派出所教导员虞丹京说，该

所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依托“警体技能”“警务实战”等

训练角开展练兵强警活动。

“真的非常感谢，要不是你们，我们这个矛盾都不

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解开。”上周，岭下派出所“1+1”调

解工作室里，合作伙伴耿某和王某在“老娘舅”叶志前

的调解下握手言和。此前，二人因退股协议具体事项

的拟定产生分歧。要不是老娘舅，两人多年的情谊就

保不住了。为确保辖区稳定，岭下派出所积极探索调

解新路径，成立了“1+1”调解工作室，2名专职派驻调

解员日常化在岗。

在金东区江东和岭下两个乡镇的田间地头，总能

看见村警们忙碌的身影。“阿婆，最近盗窃案多起来

了，门窗一定要关好”“有人假冒镇干部进行诈骗，大

家要多长个心眼，不要被骗”……无论是安全提醒还

是反诈宣传，村警们总是走村入户走在第一线。

守护高层消防安全

通讯员 俞珂尔

本报讯 日前，为预防电动自行车在充电和使用

过程中发生火灾，新昌县检察院深入辖区多个高层住

宅小区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检查。

检察官经实地调查发现，高层小区电动自行车

“飞线”充电、违规停放等情形较为普遍，部分小区车

棚配置不规范、防火分隔未设置、物业消防制度落实

不到位……这些问题对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

大安全隐患。

为有效落实监管职责、提高整改质效，新昌县检察

院与相关部门召开圆桌会议，梳理高层住宅电动自行车

管理的堵点、难点和痛点，明确职能部门监管职责，提高

对风险隐患的感知、监测、预警、处置等全链条闭环管控

水平。结合检查发现的问题，新昌县检察院向相关部门

制发检察建议，要求对问题小区即时整改，督促业主、物

业服务企业等相关主体全面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及时消

除隐患，切实防止公共安全事故发生。


